
关于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

尊敬的投资者、托管人 (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):

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已于⒛2吐 年 10月 至⒛24

年 11月 签署了《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(以

下统称
“
《资产管理合同》”)。 为更妤地为资产委托人提供服务,我 司

作为管理人拟根据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对该资管计划相关条款进

行变更。

现特向投资者、托管人征询关于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相关条款变更

的意见。

一、《资产管理合同》修改对照明细表

涉及条款位置 变夏前条款 变更后条款

四、当事人及权

利义务

:、

(二 )管理人的权利和

义务

2管 理人的义务

(10)按 照资产管理合

同约定计算并通过官网向投

资者报告资产管理计划份额

净值 ;

(二 )管 理人的权利和

义务

2管理人的义务

(10)按照资产管理合

同约定计算并通过电子邮

件、短信、微信、QQ等本合

同约定的方式之一向投资者

报告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

值 ;

二十二、集合计

划的信息披露与

(一 )定期报告

l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(一 )定期报告

1集合计划净值报告



报告 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工

作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划净

值,并每个工作日在官网披

露经托管人复核的前一日的

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。

集合计划成立后每个工

作日计算和确认集合计划净

值,并于每个工作日通过电

子邮件、短信、徽信、QQ等

本合同约定的方式之一向投

资者披露经托管人复核的前

一日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

值。

二、变更流程

根据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约定,现 向全体投资者和托管人征询意

见,征询期为 20z4年 11月 14日 至 zO⒛ 牟 11月 22日 。投资者以及

托管人应在上述征询期内以电子邮件或纸质回函方式向我司答复意

见,逾期未作答复或答复不明的,视为同意全部变更事项。

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,无需在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;投 资者在募集期内向锦泰期货衡耘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专户划入认购资金的,则视为投资者以其行为

表明同意本函所述全部变更事项。

本函件所涉变更内容将由管理人通知生效日期。变更生效之日起 ,

变更后的内容即成为 《资产管理合同》的组成部分。

特此征询,请 全体投资者和托管人在指定的日期内按指定的形式

回复意见 .

管理人:锦

为 a够 年 ″月
'艹


